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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转变政府职能，优化纳税服务，提高管理水平，有效落实

企业所得税各项优惠政策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《企业所得税优

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》，现予以发布。 

特此公告。 

附件：1.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备案管理目录（2015 年版） 

2.企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备案表 

3.汇总纳税企业分支机构已备案优惠事项清单 

国家税务总局 

2015 年 11 月 12 日 

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 

第一条 为落实国务院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要求，

规范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（以下简称优惠事项）办理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及其实施条例（以下简称企业

所得税法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及其实施细则

（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）、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〈税收减免

管理办法〉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43 号）制定

本办法。 



 - 2 -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税收优惠，是指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优惠事项，

以及税法授权国务院和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优惠事项。包括免税

收入、减计收入、加计扣除、加速折旧、所得减免、抵扣应纳税

所得额、减低税率、税额抵免、民族自治地方分享部分减免等。 

本办法所称企业，是指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居民企业。 

第三条 企业应当自行判断其是否符合税收优惠政策规定的条件。

凡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，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向税务机关履行

备案手续，妥善保管留存备查资料。留存备查资料参见《企业所

得税优惠事项备案管理目录》（以下简称《目录》，见附件 1）。 

税务总局编制并根据需要适时更新《目录》。 

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备案，是指企业向税务机关报送《企业所得税

优惠事项备案表》（以下简称《备案表》，见附件 2），并按照

本办法规定提交相关资料的行为。 

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留存备查资料，是指与企业享受优惠事项有关

的合同（协议）、证书、文件、会计账册等资料。具体按照《目

录》列示优惠事项对应的留存备查资料执行。 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（以

下简称省税务机关）对《目录》列示的部分优惠事项，可以根据

本地区的实际情况，联合补充规定其他留存备查资料。 

第六条 企业对报送的备案资料、留存备查资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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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担法律责任。 

第七条 企业应当不迟于年度汇算清缴纳税申报时备案。 

第八条 企业享受定期减免税，在享受优惠起始年度备案。在减免

税起止时间内，企业享受优惠政策条件无变化的，不再履行备案

手续。企业享受其他优惠事项，应当每年履行备案手续。 

企业同时享受多项税收优惠，或者某项税收优惠需要分不同项目

核算的，应当分别备案。主要包括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、所得减

免项目，以及购置用于环境保护、节能节水、安全生产等专用设

备投资抵免税额等优惠事项。 

定期减免税事项，按照《目录》优惠事项“政策概述”中列示的

“定期减免税”执行。 

第九条 定期减免税优惠事项备案后有效年度内，企业减免税条件

发生变化的，按照以下情况处理： 

（一）仍然符合优惠事项规定，但备案内容需要变更的，企业在

变化之日起 15 日内，向税务机关办理变更备案手续。 

（二）不再符合税法有关规定的，企业应当主动停止享受税收优

惠。 

第十条 企业应当真实、完整填报《备案表》，对需要附送相关纸

质资料的，应当一并报送。税务机关对纸质资料进行形式审核后

原件退还企业，复印件税务机关留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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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、固定资产加速折旧（含

一次性扣除）政策，通过填写纳税申报表相关栏次履行备案手续。 

第十一条 企业可以到税务机关备案，也可以采取网络方式备案。

按照本办法规定需要附送相关纸质资料的企业，应当到税务机关

备案。 

备案实施方式，由省税务机关确定。 

第十二条 税务机关受理备案时，审核《备案表》内容填写是否完

整，附送资料是否齐全。具体按照以下情况处理： 

（一）《备案表》符合规定形式，填报内容完整，附送资料齐全

的，税务机关应当受理，在《备案表》中标注受理意见，注明日

期，加盖专用印章。 

（二）《备案表》不符合规定形式，或者填报内容不完整，或者

附送资料不齐全的，税务机关应当一次性告知企业补充更正。企

业对《备案表》及附送资料补充更正后符合规定的，税务机关应

及时受理备案。 

对于到税务机关备案的，税务机关应当场告知受理意见。对于网

络方式备案的，税务机关收到电子备案信息起 2 个工作日内告知

受理意见。 

第十三条 对于不符合税收优惠政策条件的优惠事项，企业已经申

报享受税收优惠的，应当予以调整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462


